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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政办〔2021〕20号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晋江市海上养殖转型升级行动方案的通知

东石、英林、金井镇人民政府，市有关单位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晋江市海上养殖转型升级行动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年 5月 2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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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江市海上养殖转型升级行动方案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

五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认真落实习近

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，进一步加快我市海上养殖转

型升级，推动水产养殖业绿色高质量发展。根据《福建省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上养殖转型升级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闽政

办〔2021〕21号）和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

海上养殖设施升级改造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泉政办〔2021〕15号）

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行动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（一）总体目标

在围头湾集中开展海上养殖转型升级，至 2021年底，全面

淘汰养殖用泡沫浮球，将传统养殖渔排升级为塑胶养殖渔排或

深水大网箱，将筏式养殖泡沫浮球升级为塑胶浮球；全市养殖

海域水质和景观明显改善，单位面积养殖产量、水产品品质、

经济效益明显提升，深远海养殖形成一定规模，“渔旅结合”全面

发展，建设更加清洁美丽富饶的“海上田园”。

（二）具体目标

对我市符合养殖规划的海区重新进行产业规划，按养殖类

型、品牌重新布局。将现有 5410.84亩贝藻类筏式养殖泡沫浮球

全面升级改造为塑胶浮球、塑胶渔排网箱，并与景观化相结合。

其中塑胶浮球 1500亩、塑胶渔排 200口，新建深水抗风浪网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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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口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优化养殖空间布局。要严格落实水域滩涂养殖规划

制度和绿色发展要求，全面优化养殖空间布局。要结合港湾和

近海养殖容量情况，调减近岸、港湾小网箱养殖规模和密度，

增加网箱养殖的深度，积极引导发展湾外水产养殖，开辟我市

外海养殖新空间。要全面优化养殖产业结构，引导发展名贵鱼

类网箱养殖，大力发展贝藻类养殖，积极发展碳汇渔业。（责任

单位：市农业农村局、自然资源局，东石、英林、金井镇人民

政府,以下任务均需东石、英林、金井镇人民政府落实，不再列

出）

（二）加强养殖智能管控。要加强信息化建设，充分运用

智能化手段进一步加强海上养殖现状管控，杜绝超规划养殖和

泡沫养殖设施反弹，确保海上养殖符合规划和环保要求。要进

一步做好养殖用海调查工作，强化智能动态管理，建立海上养

殖台账，健全海上养殖信息档案，实现养殖属性及空间信息“一

张图”管理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农业农村局、自然资源局）

（三）升级改造养殖设施。相关镇要对照《全市海上养殖

设施升级改造工作任务分解表》（见附件），统筹谋划，整体推

进，确保完成各项任务。要结合辖区实际制定“一镇一策”、“一

村一方案”，细化工作目标、明确工作时限，全面部署推进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农业农村局、自然资源局）

（四）做好废旧设施处置。要严格落实《福建省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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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海漂垃圾综合治理行动方案的通

知》（闽政办〔2020〕62号）要求，做好废旧养殖设施处置管理

工作，在养殖区周边设立集中堆场，建立渔业垃圾上岸后的集

中处理机制，做好渔业垃圾无害化处理或资源化利用。在废旧

渔排拆解和贝藻类养殖设施泡沫浮球替换过程中，要督促养殖

户在渔排周边海域设置围栏，及时将废旧设施和垃圾清理上岸

妥善处置，并将养殖区及周边环境整洁情况作为海上养殖转型

升级项目验收的前提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农业农村局、生态环境局、

住建局）

（五）强化养殖设施源头管控。要严格落实《晋江市生态

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塑料污染治理工作方

案的通知》（晋生态办〔2020〕3号）要求，结合实际情况出台

政策措施，禁止使用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的泡沫浮球、塑料瓶，

以及其他不符合海洋环境保护要求的建造材料，全面淘汰回收

传统水产养殖泡沫浮球。组织开展联合执法，对岸上泡沫浮球、

泡沫船等加工企业进行全面摸排，全面落实禁止、限制生产销

售使用部分塑料制品政策，引导相关企业及时做好生产调整等

工作，从源头上阻断非环保养殖设施向海上输送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农业农村局、工信局、市场监管局）

（六）严格养殖设施质量监管。要因地制宜，根据海区实

际制定海上养殖设施升级改造技术要求，对设施原料、产品质

量、检测要求、结构要求、锚固系统等方面进行规范，切实提

升养殖设施防抗海流变形和台风破坏能力。要严格落实国家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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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产品质量和环境保护的规定以及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要求，

加强对养殖设施生产制造企业的监管，不定期抽检产品，保障

海上养殖设施升级改造产品质量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、

农业农村局、工信局）

（七）推动发展深远海养殖。要深入研究谋划，开展适养

海区的调查研究，加强深远海养殖平台、养殖工船研发，推动

海洋渔业向深远海型、集约型、高端型转变。鼓励企业和养殖

户采取租赁、入股等多种形式，积极参与大规模深远海养殖产

业化经营，形成可持续、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投资经营模式。引

导养殖主体立足深远海、仿野生、高品质，积极打造品牌渔业，

开拓销售渠道，开展水产品深度加工，确保经济效益。（责任

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）

（八）探索发展“渔旅结合”。要在传统渔排改造的基础上，

立足本地资源优势，配套建设观光摄影点、休闲垂钓点等设施，

发展渔家乐、休闲垂钓、渔事体验、研学等渔旅融合业态，实

现海上养殖和生态旅游紧密融合，推动“渔旅结合”高质量发展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文旅局、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

市场监管局）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统一规划设计。海上养殖转型升级改造项目必须在

《晋江市海水养殖水域滩涂规划（2018－2030年）》规定的养殖

区和限养区中实施，因地制宜对符合养殖规划的海区统一规划

设计，按养殖方式和养殖品种重新布局。渔排和筏式改造应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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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合理，预留航道、水流交换通道等间隔。

（二）统一改造。在推进转型升级改造过程中，各相关镇

要统筹协调确定各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海上养殖设施升级改造进

行“统一改造”，必须根据规划区域的自然、海洋水文、环境、经

济、需求等条件为基础，以建造统一标准、统一风格、统一管

理为目标，让养殖户满意的塑胶渔排和塑胶浮球。

（三）统一运营。积极探索“政府主导+市场化运作”的海上

养殖转型升级改造工作模式，由专业机构负责统一运营管理，

彻底改变以往运动式标准化规范化养殖方式的改造，而应是创

新的全新打造“布局合理、环境友好、集约高效、质量可控、设

施达标、管理规范”的标准化养殖业态升级。

四、资金补助计划

海上养殖转型升级项目资金按照《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海

洋与渔业局关于印发<福建省设施渔业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>

的通知》（闽财建〔2018〕63号）文件规定的补助标准执行，具

体如下：

（一）省级财政按照文件应补助总额的 60%（折合投资额

30%）进行补助。

（二）泉州市级财政按照文件应补助总额的 20%（折合投

资额 10%）进行补助。

（三）市级财政按照文件应补助总额的 20%（折合投资额

10%）进行补助。

（四）其余升级改造项目资金（折合投资额 50%）由渔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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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村（居）承担。

（五）市级财政对转型升级改造项目实行激励奖励制度。

对在 2021 年 12 月底前完成升级改造并通过验收的镇，按照文

件应补助总额的 20%（折合投资额 10%）给予奖励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为推进海上养殖转型升级各项工作

顺利开展，成立由市政府分管领导牵头，市农业农村、自然资

源、财政、工信、住建、生态环境、文旅、市场监管等部门有

关负责同志组成的市海上养殖转型升级工作专班，全面指导海

上养殖转型升级工作。相关镇人民政府是海上养殖转型升级的

责任主体，要相应成立领导机构，建立镇主要领导亲自抓，分

管领导具体负责，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，高位推

动海上养殖转型升级工作，具体方案于 5 月底前报市农业农村

局备案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农业农村局、工信局、财政局、自然

资源局、住建局、生态环境局、文旅局、市场监管局）

（二）完善配套政策。要借鉴宁德市海上综合整治工作经

验做法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，实现海上养殖有证、有偿、有序、

有度，有效保障养殖生产空间，保护养殖渔民的合法权益。要

落实海上养殖保险保费补贴资金，加强政策支持和引导。相关

部门要围绕“增品、扩面、提标”，完善养殖保险具体政策，满足

养殖户参保需求，提高渔民海上养殖抵御风险能力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自然资源局、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）

（三）落实资金保障。我市将统筹渔业油补资金、省级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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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渔业建设资金、自有财力，积极支持海上养殖转型升级。要

制定升级改造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，建立资金发放、设施安

装、项目验收等制度管理体系，规范项目资金支出使用管理流

程。同时，要加强与金融机构对接，创新水产养殖业适用的金

融产品，推动金融资源更多向水产养殖业倾斜，引导社会资本

投向水产养殖，多渠道解决资金来源问题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

局、农业农村局）

（四）加大宣传引导。要加强宣传策划，积极利用各类媒

体，多渠道全方位宣传开展海上养殖转型升级工作的重要意义、

先进典型做法等，营造全社会支持海上养殖转型升级工作的良

好氛围。要加强政策解读，积极向渔民、养殖户等普及相关知

识和政策，提升养殖户依法依规科学养殖意识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农业农村局）

（五）加强考核激励。要建立工作考评督导制度，将海上

养殖转型升级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考

核，根据工作进度情况，采取通报、约谈、告诫等方式进行督

导，确保海上养殖转型升级工作扎实有序推进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、生态环境局）

附件：全市海上养殖设施升级改造工作任务分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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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全市海上养殖设施升级改造工作任务分解表

晋江市 东石镇 英林镇 金井镇 合计

传统养殖渔排改造

（口）

2021年 200 200

小计 200 200

筏式养殖泡沫浮球改造

（亩）

2021年 300 400 800 1500

小计 300 400 800 1500

深水大网箱建设

（口）

2021年 5 5

小计 5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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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有关单位：工业和信息化局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文化和旅游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

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。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5月 2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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